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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骨伞纤维复合材料骨架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直骨伞纤维复合材料骨架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测试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

输、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由玻璃纤维、碳素纤维等增强塑料制成的纤维骨架，不适用于铁质、钢质、木质、铝

合金等材质的骨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33.1-2008 塑料 非泡沫塑料密度的测定 第 1 部分：浸渍法、液体比重瓶法和滴定法

GB 31892 伞类产品安全通用技术条件

GB/T 23147 晴雨伞

GB 28477 儿童伞安全技术要求

GB/T 4956 磁性基体上非磁性覆盖层厚度测量磁性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147、GB 28477、GB 31892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玻璃纤维骨架 Glass fiber skeleton

采用热固性树脂为基体材料，以玻璃纤维为主要增强材料，加入一定量助剂和辅助材料，经拉挤工

艺成型后，经切割、组装成的骨架。

3.2 碳素纤维骨架 Carbon fiber framework

由树脂材料和碳素纤维进行复合制备并将其应用于雨伞的骨架，包括伞骨架零件、伞架固定连接件

配件、伞珠、伞头、伞尾、伞中棒、上下巢等，在保留碳纤维材料的优良特性的情况下，进而通过碳素

纤维复合材料制得轻量化、高性能的伞骨。

4 技术要求

4.1 纤维增强材料

4.1.1 纤维增强材料主要包括：

a) 玻璃纤维及其制品；

b) 碳素纤维及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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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玄武岩纤维；

d) 聚合物纤维及其制品。

4.1.2 各种纤维增强及其制品产品说明书应明示其具体成分，含水率不应大于0.1%。

4.2 树脂基体材料

4.2.1 树脂基体材料主要包括：

a) 邻苯型不饱和聚酯树脂；

b) 间苯型不饱和聚酯树脂；

c) 对苯型不饱和聚酯树脂；

d) 双酚A型不饱和聚酯树脂；

e) 乙烯基酯树脂；

f) 环氧树脂；

h) 酚醛树脂；

i) 其他树脂。

4.2.2 产品说明书应明示其具体成分。

4.3 颗粒填充材料

颗粒填充材料可选用碳酸钙、滑石粉、氢氧化铝中的一种，也可三者掺用，其最大粒径不得大于800～

1200目，各种填料的含水率均应小于0.1%。

4.4 力学性能

骨架相关纤维零部件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1的要求,各零部件图示参见附录A。

表1 零部件力学性能要求

零部件类型
项目

拉压强度 冲击强度 密度（g/cm
3
） 纤维含量/%

一档骨（长骨） 经80N压力试验后，不应出现断裂、裂纹，

卸荷后应能回复原状，不发生永久性变形。

试验后，不应出现零

部件损坏、伞骨架打

开等现象

1.78～1.95 60～75

二档骨（撑骨）

三档骨（拉骨） 经60N拉力试验后，不应断裂。

伞中棒 -

夹马 -

上盘 -

中盘 -

下盘 -

4.5 骨架整体外观质量

4.5.1 产品应完整，不允许零部件缺失、脱落。

4.5.2 纤维零部件表面应平整光洁,无对使用性能有影响的龟裂、分层、针孔、气泡、麻窝、凹坑、划

痕、杂质、纤维浸润不良等现象，严禁出现空鼓现象。

4.5.3 伞骨架中所有紧固部分应无松动，可活动的伞骨和勾线应装配牢固。

4.6 零部件

4.6.1 弹簧

4.6.1.1 弹簧应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产品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6.1.2 弹簧涂层表面应平滑、无凸起、损伤，露底、针孔、橘皮和颗粒等肉眼可视缺陷；涂层厚度≥

50μm。

4.6.2 纤维伞中棒、各档纤维伞骨等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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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1 伞中棒和各档伞骨安全性能应符合GB 31892和GB 28477中的相关规定。

4.6.2.2 伞中棒和各档伞骨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4.6.2.3 伞骨弯曲成90°弧状，卸荷后应能回复原状，不发生永久性变形。

4.6.2.4 伞中棒、各档伞骨等零部件规格尺寸按照表2、表3进行要求。

表2 纤维伞中棒规格尺寸要求

型号
中棒内径

mm

中棒外径

mm

壁厚

mm

短中棒长度

mm

长中棒长度

mm

伞尾长度

mm

10mm ≥7.5 ≥9.5

1.6～2.0 ≥6.5 ≥13 3.3～4.512mm ≥9.4 ≥11.4

14mm ≥11.4 ≥13.4

表3 各档纤维伞骨规格尺寸要求

伞骨类型 型号 直径/mm

纤维骨（长骨、短骨）

2.8mm 2.75±0.03

3.0mm 2.95±0.03

3.2mm 3.15±0.03

3.5mm 3.45±0.03

3.8mm 3.75±0.03

4.0mm 3.95±0.03

4.5mm 4.45±0.03

5.0mm 4.95±0.03

尾骨

2.1mm 2.05±0.03

2.3mm 2.25±0.03

2.5mm 2.45±0.03

4.6.3 铆钉（鸡眼）

铆钉尺寸及技术要求应符合表4相关规定。

表4 铆钉（鸡眼）规格尺寸要求

型号 孔径/mm 开花程度 松紧度

1.3*4.5 0.9～1.0
均匀，不割手 不松动，开收灵活

1.3*6.8 0.9～1.0

4.6.4 按键（按钮）

4.6.4.1 应用于成人伞的按键（按钮），在开伞或收伞时力值应为10N～55N。

4.6.4.2 应用于儿童伞的按键（按钮），在开伞或收伞时力值应为10N～30N。

4.6.4.3 按键（按钮）连续按压500次后，不应出现无法复位、无法按压、脱落、按压力值超过规定范

围等故障。

4.7 使用安全性

4.7.1 下盘金属绑线的线头应加护套，且应完全压入线头槽内。

4.7.2 在使用中可接触的部位不应有伤害人体的锐角、快口和毛刺。

4.8 整体性能

伞杆抗风强度、伞骨抗风强度、无故障连续开关次数（连续开合600次）应分别符合GB/T 23147-2018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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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测试方法

5.1 力学性能

5.1.1 拉压强度

用专用的夹具将伞骨一端夹住，固定在拉压力试验机上夹具，将伞骨另一端固定在拉压力试验机下

夹具中，以（50±10）mm/min速度进行试验，直至施加负载达到表1规定的拉压力值，保持2min后，卸

荷并取下伞骨观察损坏情况。如果伞骨在试验过程中出现损坏，应立即终止试验。

注：伞骨长度超过500mm时，应将伞骨截断至500mm后再进行试验。

5.1.2 冲击强度

伞尾、伞头分别朝下距硬质地面800mm高度自由跌落5次。

5.1.3 密度按GB/T 1033.1中的液体比重瓶法进行测定。

5.1.4 纤维含量的测定

5.1.4.1 设备和器具：

a) 马弗炉：500～1000℃；

b) 精密电子天平：精确度0.01g；

c) 坩埚：50mL；

d) 坩埚钳、干燥器。

5.1.4.2 试样制备

按4.4中表1规定的各个零部件从纤维伞骨架上分别拆解出来，每个零部件各取两块试样并剪碎，放

入干燥器备用。

5.1.4.3 测定方法

将清洁干净的坩埚连同盖子一同置于电子天平上称重，重量记为m0，电子天平清零，取下盖子，用

坩埚称取5g左右的试样，盖上盖子进行称重，重量记为m1,然后将带有试样的坩埚连同盖子一起放置于

马弗炉中，关闭炉门，设置温度400～500℃进行灼烧4小时，结束后关闭马弗炉电源，用坩埚钳取出坩

埚，置于干燥器内进行降温，待降到室温后对坩埚进行称重，重量记为m2。

5.1.4.4 计算方法

纤维含量%=（m2-m0）/m1*100，每组样品应至少进行3组试验，结果取平均值。

5.2 骨架整体外观质量

采用目测等感官方法进行检测。

5.3 零部件

5.3.1 弹簧

涂层外观采用目视方法，涂层厚度用分辨率不低于 10μm 的磁性测厚仪，按 GB/T 4956 的规定进

行，端头和打孔处不考核。

5.3.2 纤维伞中棒、各档纤维伞骨等零部件

5.3.2.1 伞中棒和伞骨安全性能按GB 31892和GB 28477的规定进行检测。

5.3.2.2 测试纤维伞骨弯曲性能时,分别取各档纤维伞骨3支，将1000mm的钢尺固定，以钢尺边为基准，

使每根伞骨弯曲，两端间距离沿钢尺逐渐缩短，使缩短部分等于伞骨长度的40%，30s后卸载，立即测量

其弦高，取最大值。

5.3.2.3 规格尺寸

5.3.2.3.1 伞中棒内径、伞中棒外径、伞中棒壁厚及各档纤维伞骨的直径用分辨率0.01mm的游标卡尺测

量，以最小值为准。

5.3.2.3.2 短中棒长度、长中棒长度、伞尾长度采用分度值不大于1mm的钢卷尺测量，精确至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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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铆钉（鸡眼）

5.3.3.1 铆钉孔径用分辨率0.001mm的游标卡尺测量。

5.3.3.2 将铆钉打在伞骨，采用目视方法观测开花程度。

5.3.3.3 将铆钉打在伞骨，使用0.04mm厚度的塞尺测试其松紧度。

5.3.4 按键（按钮）

5.3.4.1 按键（按钮）力值用测力计测量。

5.3.4.2 按键（按钮）连续按压时可采用手工按压或机械按压，按压频率为（10～20）次/min，按压力

值为30N。

5.4 使用安全性

目测并以手感不刺痛、不损伤皮肤为准。

5.5 整体性能

伞杆抗风强度、伞骨抗风强度和无故障连续开关次数的检测，取同规格尺寸的伞面缝制在伞骨架上，

分别按GB/T 23147中的相关规定检测。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每把装好的纤维骨架须经制造厂检验合格，并随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方可出厂。

6.2.2 出厂检验项目为骨架整体外观质量、使用安全性及整体性能。

6.2.3 当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出厂检验合格，否则为不合格。如有一项或一项以上

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允许在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重新检验，如全部技术指标合格可判定该产

品为合格品，反之为不合格品。

6.3 型式检验

6.3.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变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后，对批量产品进行抽样检查，每年至少一次；

d) 产品停产半年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项目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

6.3.3 抽样

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抽取6把检验。

6.3.4 不合格数计算

型式检验的评定以不合格把数计算。

6.3.5 判定规则

抽样检验的合格判定：被检样品不合格把数为0时方可判定被检样品合格，否则判定为不合格。

7 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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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包装

包装应牢固、无破损、防挤压、防潮。

7.2 运输

产品搬运时应轻装轻卸，切勿重压。

7.3 贮存

存放在干燥、通风的仓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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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直骨伞全纤维骨架结构示意图(示例)

直骨伞全纤维骨架结构示意图(示例)见图 A。

说明：

1----上盘（上巢）销； 6----二档骨（撑骨）； 11---伞杆；

2----垫圈； 7---一档骨（长骨）； 12---中盘（中巢）；

3----上盘（上巢）； 8----珠尾； 13---弹簧；

4----限位缓冲套； 9----拉骨； 14---串盘（巢）丝；

5----夹马； 10---按键（按钮）； 15---下盘（下巢）；

图 A 直骨伞全纤维骨架结构示意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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